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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落实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  

  资质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 

吉文旅发〔2021〕408 号 

各市（州）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、长春新

区社会事业发展局、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文化体育卫生局，梅河口文

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,吉林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：  

  按照国家文物局《关于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（文物保

发〔2021〕30号）要求，根据权限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落实意见：  

  一、核减资质等级，取消丙、三级文物保护工程资质。  

  二、设置新旧政策过渡期，过渡期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，原吉林省文物

局核发的文物保护工程丙、三级资质证书直接晋升为相同资质类型和业务范围

的乙、二级资质证书，晋升形式为原资质证书与本文件同时使用，暂不换发资

质证书，晋升后与吉林省文物局核发的文物保护工程乙、二级资质证书具有同

等效力。  

  三、调整资质申报条件  

  （一）文物保护工程（勘察设计乙级）资质：  

  1.法定代表人与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，具有

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，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、科学理念、行业准则和职业

操守；  

  2.近三年内完成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中，没有发生因勘察设计质量问

题造成文物损坏或人员伤亡的重大责任事故；  

  3.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不少于 2 人（其中应聘并固定在该单位的离退

休人员不超过 20%）；其中，每一项业务范围都应有 1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

围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；有协助责任设计师从事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

工作的必要的专职技术人员。  



  （二）文物保护工程（监理乙级）资质：  

  1.法定代表人与专业人员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，具有较强的文物保护

意识，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、科学理念、行业准则和职业操守；  

  2.近三年内监理的文物保护工程中，没有发生文物损坏或人员伤亡等重大
责任事故；  

  3.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不少于 2 人；其中，每一项业务范围都应有 1

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；  

  4.具有 8名以上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员。  

  （三）文物保护工程（施工二级）资质：  

  1.法定代表人与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均熟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，具有

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，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、科学理念、行业准则和职业
操守；  

  2.近三年内完成的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中，没有发生文物损坏或人员伤亡的

重大责任事故；  

  3.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不少于 2 人；其中，每一项业务范围都应有 1

名以上具有相应从业范围的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；  

  4.具有 8名以上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技术人员；  

  5.具有文物保护工程所需的专业技术装备。  

  四、优化市场准入，三级工程（即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

动文物的保养维护工程、抢险加固工程、修缮工程、迁移工程、重建工程），

其承担单位取消资质限定要求，鼓励具有文物保护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的单位

参与。  

  五、对于已取得资质证书的相关单位，2022 年度不再年审，年审工作顺延

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前，年审达到调整后的资质标准，对所有资质单位重新核

定换发资质证书，资质证书有效期为 6年。未达到上述标准的，年审将不予通

过，其资质证书自行失效。  

  六、请吉林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将我厅落实意见转发至相关单位，并按照

相关标准做好 2023 年度年审工作。  

  七、请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长春新区、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

范区按照相关标准做好 2023 年度年审初审和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监管工作。  



  八、乙、二级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核发审批直接登录吉林省网上办事大

厅（吉事办）（http://zwfw.jl.gov.cn）→我要办→法人办事→按部门→省文

旅厅→文物保护工程资质（勘察设计、监理资质、施工资质）证书核发→按要

求上传相关材料扫描件即可。  

  九、落实意见印发后，如与本文件不一致，以本文件为准；如遇国家政策
调整，以最新文件为准。  

  十、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文物局《关于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制度改

革的通知》规定执行。  

  专此意见。  

  附件：国家文物局《关于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  

              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 

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1 日  

关于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.pdf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8067/xxgkmlqy/202111/W020211116546792588281.pdf

